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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36）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
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收入 4 10,456 10,644

其他營運收入 17 －
購入製成品 (9,010) (10,356)
僱員成本 (789) (370)
折舊 (18) (2)
其他營運開支 (1,075) (697)
融資成本 5 (2,958) (2,722)

除稅前虧損 (3,377) (3,503)
稅項 6 (94) －

本期間虧損 (3,471) (3,503)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7
　基本 (1.4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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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及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1 24

流動資產
存貨 693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5,705 9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5,849 9,234

12,247 10,17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9,057 6,433
應付關連公司之款項 506 280
應付稅項 152 58

9,715 6,771

流動資產淨額 2,532 3,408

2,953 3,43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731 24,731
儲備 (63,238) (59,801)

(38,507) (35,070)

非流動負債
優先股 41,460 38,502

2,953 3,432



3

附註：

1. 編 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重 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算之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除
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列各項除外：

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統稱「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變動。採
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之下列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其影響本期間或過往會計
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法：

金融工具

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要求追溯應用。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一般情況下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
不再確認或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本集團已就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所界定之範圍內，應用
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之過渡性條文。實行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 39號所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要如下：

優先股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規定，包含金融負債及權益成份之綜合金融工具之發行人，於首次進
行確認時須將綜合金融工具分為負債及權益部份，並分開入賬。於往後期間，負債部份乃
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入賬。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與本公司所
發行之可換股累積無投票權優先股有關，該等優先股包含負債及權益部份。以前，優先股
乃於資產負債表上分類為權益。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要求作出追溯應用，故比較數字
亦已予重列。本集團已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虧損，為於負債部份上反映實際利息的增加
（財務影響見附註 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不包括負債及股本證券）

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量先前不屬於
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範圍內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不包括負債及股本證券）。香港會計準
則第 39號所界定之金融資產被分類為「於收益表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於收益表按
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負債」或「於收益表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負債（其他負債）以外之金融負
債」。「其他金融負債」乃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入賬。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對本集
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金融工具之呈列並無重大影響。

此外，期內本集團採納下列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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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不包括在建工程）乃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入賬。

折舊乃按下列每年折舊率以直線法就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不包括在建
工程）項目之成本（已計及其估計剩餘價值）作撥備：

辦公室設備 25%至 331/3%
廠房及設備 25%
租賃物業裝修 25%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乃於出售後或當預期持續使用該資產將不會產生未來經濟利益時不
再確認。於不再確認該資產時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以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該項目之賬面
值之差額計算）乃計入於該項目不再確認年度之收益表內。

在建工程乃按成本減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列賬。成本包括建築開支及其他直接成本。直至
有關資產可作擬定用途前不會就在建工程作折舊撥備。於可作擬定用途時，在建工程乃轉
撥至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適當類別。

3. 會 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業績之影響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成本中按優先股之負債部份計算之
　利息增加 2,958 2,722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累積影響概述如下：

追溯應用
香港會計

原先呈列 準則第 32號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資產及負債之影響：

優先股 － (38,502) (38,502)

對權益之影響：

股本 77,421 (52,690) 24,731
資本儲備 1,677 19,632 21,309
累積虧損 (371,365) (5,444) (376,809)

(292,267) (38,502) (33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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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之權益之財務影響概述如下：

原先呈列 調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權益之影響：

股本 77,421 (52,690) 24,731
資本儲備 1,677 19,632 21,309

79,098 (33,058) 46,040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
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案） 股本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案） 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及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案）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
計處理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案） 公平價值法之選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及保險合約－融資
　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案） 擔保合約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6號 礦物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 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含有租約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 5號 解除、恢復及環境修復為資金所產生之權
益之權利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參與特殊市場－廢品電業及電子設備業務
　第 6號 產生之負債 3

1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

4. 分 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主要分類業務分類分析之營業額及分類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消費產品 精細化工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717 6,739 10,456

分類業績 40 121 161

未分配公司開支 (3,538)

除稅前虧損 (3,377)
稅項 (94)

本期間虧損 (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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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及重列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消費產品 精細化工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8,777 1,867 10,644

分類業績 28 (259) (231)

未分配公司開支 (3,272)

除稅前虧損 (3,503)
稅項 －

本期間虧損 (3,503)

5. 融 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重列）

按優先股負債計算之利息費用 2,958 2,722

6.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之金額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7.5%計算。

於過往期間，由於本集團於該期間未取得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為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區之現行稅率計算。兩個期間內均無其他司法權區
產生之稅項支出。

於結算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稅務虧損港幣 9,424,000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5,466,000元）可用作抵銷未來溢利。由於未能估計未來溢利，故並無就稅務虧損確認遞延稅
項資產。

7. 每 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本期間虧損港幣 3,471,000元（二零零四年：虧損港幣 3,503,000元）
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247,309,435股（二零零四年： 247,309,435股）計算。

由於行使未兌換可換股累積無投票權優先股及認股權證會使每股虧損減少，故均無呈列每
股攤薄虧損。

下表概述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影響之原因：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仙 港仙

調整前之呈列數字 (0.21) (0.32)
會計政策變動產生之調整（見附註 3） (1.19) (1.10)

重列 (1.4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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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 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信貸期為現金交付至 90日。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0－ 30日 5,177 452
31－ 90日 384 275

5,561 727
其他應收款項 144 218

5,705 945

9. 貿 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0－ 30日 4,552 1,799
31－ 90日 705 1,400
超過 90日 2,995 2,217

8,252 5,416
其他應付款項 805 1,017

9,057 6,43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0,456,000元，較去年
同期的港幣 10,644,000元下跌 2%。回顧期間所錄得的虧損由去年同期的重列金額港幣
3,503,000元收窄至港幣 3,471,000元。

電子消費產品貿易

電子消費產品貿易業務於回顧期內繼續表現疲弱。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港幣 8,777,000
元下跌 58%至本期的港幣 3,717,000元。由於電子消費產品貿易市場的激烈競爭，利潤
空間持續微薄。本集團將繼續觀察及檢討市場的發展以作出相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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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化工產品貿易

精細化工產品貿易方面則保持良好發展步伐。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營業額為港幣 6,739,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 1,867,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6倍，
其 中 來 自 香 港 市 場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內 地 市 場 的 銷 售 額 分 別 為 港 幣
4,323,000元及港幣 2,416,000元。鑒於季節性原因，管理層相信整體銷售額於農曆年底
前將會有較明顯的增長。除了致力於開拓香港市場，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市場亦正逐
步建立更多業務。期內，本集團在內地集中於建立深圳銷售基地之餘，亦同時在上
海積極籌建研發及生產廠房，並希望藉此能進一步擴大於中國內地的發展。

展望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於二零零四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 136,515億，
較二零零三年增長 17%。而二零零五年首三季數字亦比去年同期增長 9.4%。隨著中國
內地經濟不斷改善，人民消費能力及物質生活條件亦不斷提高，人們對各樣消費品
包括食品及日用品的質素要求亦日趨提升。以食品為例，無論在色、香、味、營養
及包裝等各方面的要求亦今非昔比。為了滿足不斷提升的要求，消費品生產商必需
竭盡心思提高物品的吸引力及質量才可在市場上爭一席位。在眾多的消費品中，食
品、飲品、煙草、日用生活品等均不可缺少精細化工產品的應用來提高產品的質量
和吸引力。故此，中國內地精細化工市場的發展將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消費品的生
產市場及人民的消費力同步增長。管理層在過去一年不斷觀察及檢討公司的業務，
並對精細化工市場的商機充滿著憧憬。希望藉著現有的精細化工產品貿易業務作為
起步點，並加上在精細化工行業多年來的經驗及專業知識，繼續為本集團拓展該方
面的業務發展，為本集團的股東賺取更理想的回報。

新會計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新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若干新訂香港會計準則（「新準
則」），並按新準則規定將本公司之可換股累積無投票權優先股（「優先股」）的權益
部分及負債部分分開披露。根據優先股條款，優先股持股人有權按本金之 5%收取累
積年度股息。然而，新準則規定優先股股息需採用實際利率及按負債部份計算，並
於損益表中確認為融資成本。以往，由於本公司自優先股發行日起一直未有可供分
派予股東之儲備，故此無需就優先股派發及支付任何股息，亦無就該等股息入賬。
但由於新準則的規定，本公司需自本期間起於損益表中確認優先股股息為融資成本，
並按新準則要求作出追溯應用。因此比較數字亦予重列。本期間及去年同期的優先
股股息金額分別為港幣 2,958,000元及港幣 2,722,000元，是構成本集團虧損的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為港幣 5,849,000元，其中 20%、 38%
及 42%分別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流動比率為 1.26倍（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 1.5倍）。

由於採用新準則，優先股之負債及權益部分於首次確認時分開，並分開入賬，引致
股東權益出現負數。董事認為在本集團股東權益恢復正數前公佈本集團負債比率並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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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自 Mogul Enterprises Limited（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
司）所獲得之週期性貸款額尚未提取，金額最多達港幣 15,000,000元（「貸款信貸」）。
貸款利息以香港同業六個月拆息率加 2厘，按未償還貸款金額逐日計算，並以本公司
於華寶投資有限公司（「華寶投資」）（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之股權作出之第一法
定固定押記，及以華寶投資之所有資產作出之第一浮動押記作為抵押。所有未償還
貸款連同應計利息須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償還。期內，本集團並無就貸款信
貸提取任何金額。

外匯風險

除中國內地業務之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外，本集團其他買賣均以美元及港幣為單位。
鑒於港幣、美元及人民幣之間匯率較穩定，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風
險。

或然負債

董事會從若干前任董事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得悉，該等前任董事
曾接獲其中一名債權人以口頭方式要求本集團立即償還約人民幣 9,600,000元之據稱未
償債項。然而，董事會已於彼等獲委任後審閱本公司之紀錄及進行內部調查，董事
會並無任何其他資料可予確立此項索償是否存在或其有效性，惟彼等將繼續監察及
不時檢討情況。

除上文所述者外，並根據可供董事會查閱的資料，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管理層及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 25名僱員。僱員之薪酬主要根據當時之
市場薪酬水平釐定，而年終花紅乃於每一歷年年底發放。其他僱員褔利包括公積金、
醫療保險及其他保險。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概無董事獲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未有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規
定，惟下列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 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分離，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
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並無分離。朱林瑤女士為本公司主席，亦負責本公司之整
體管理。董事定期召開會議以省覽影響本公司營運之主要事項。董事會認為，現時
結構將有助本公司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定；並相信，由於半數董事會成員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故可確保維持權力與權限平衡。

守則第 A.4.1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且須膺選連任。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保證其企業管治常規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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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有關董事及有關僱員（定義見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進行證券交易之
守則，其條款與聯交所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之規定相同。經過詳盡查詢後，
全體董事及有關僱員確認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麥建光先生、潘昭國先生及麻雲燕女士。
審核委員會連同董事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林瑤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朱林瑤女士 +、陳永昌先生 +、王光雨先生 +、麥建光先生 #、
潘昭國先生 #及麻雲燕女士 #組成。

+ 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